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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七十一）本院李委員鴻鈞，有鑒於交通部觀光局星級旅館評鑑計畫推

行至今，國內星級旅館數目迅速增加，惟其規劃實施及相關

配套政策措施仍有改善空間，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交通部觀光局推動旅館分級，自民國 99 年 11 月第 1 次評鑑，至今民國 102 年 7 月第 10 次

評鑑結果公布為止，總計 2 年多內有 436 家旅館成為星級旅館，客房數達 4 萬 5,396 間，占

國內旅館房數三分之一。目前國際尚無通用之旅館評鑑制度，星級評等亦由各國自行評定

認證，從而容易造成國際旅客預期落差。觀光局星級旅館評鑑計畫之推行，就獲得星級旅

館之數量而言，頗具績效，惟其評鑑項目及相關後續配套措施，仍不夠嚴格周全。 

二、星級評鑑制度提供國際旅客選擇住宿之標準與品質保證。然就其評鑑內容而言，根據「星

級旅館評鑑作業要點」，評鑑分「建築設備」及「服務品質」兩階段辦理，於兩階段共計

23 項評鑑項目中，食品衛生及定型化契約卻不在評鑑範圍內，無法就飲食安全及消費權益

，替選擇星級旅館之旅客把關。再者，就計畫後續管理而言，星級評鑑每 3 年始複查一次

，期間之督管存有漏洞，以致出現星級旅館無法通過消保處安檢稽查之矛盾情形。 

三、據觀光局統計，赴台觀光國際旅客比例仍以大陸為最，現大陸《旅遊法》頒布，國內觀光

產業重新盤整，國際旅遊市場對觀光品質的要求將更高。爰此，本席籲請主管單位，應考

量檢討現行評鑑項目及程序等，能否確實反映星級旅館之水準與品質，並研擬相關機制確

保所制訂的各項軟、硬體標準，可為旅館業者善加維持執行及有效應用，同時亦應積極輔

導尚未獲得星級旅館之業者改善住宿、服務等條件，以透過旅館分級評鑑計畫之推動，全

面整合提升國內旅宿業品質以因應未來市場需求。 

（七十二）本院邱委員志偉，鑒於近來文化部表示，電影法在民國 72 年

制定，不合時宜的法條很多，文化部著手修法，一方面是除

舊，徹底擺脫舊時代思維，一方面是興利，引入產業思維，

因此提出要徵收電影票價所得 5%作為電影基金、扶植國片產

業發展的想法。然外界已預期成本會轉嫁到消費者身上，若

轉嫁消費者，反而會打倒電影產業，且不應該只靠百分之五

電影稅，提高各國城市對國片友好度才是重點，輔導金法條

尚未修正，已滿成風雨，此舉是否能達到回饋的效果？爰此

，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。 
 

說明： 

一、文化部以國外措施為例，像是法國透過電影票特別徵稅，所有電影票徵收 11%稅，限制級


